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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审查文件






项目名称：夹江县国有林场林下中药材种植项目
合作单位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或加盖个人印章）




年 月 日
目录

（目录及页码由申请人自行据实编制）



一、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必须提供）

合作单位全称：                          
地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 名：性别：年龄：职务：　　　　　　（此处填写合作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相关信息）。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有效期内）复印件盖单位公章。
	


合作单位全称（加盖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二、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必须提供）

夹江县青衣翠微林业开发有限公司、夹江县城市运营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本授权声明：　　姓名　　　　系　　　　合作单位全称　　　　　　　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　　此处填写被授权人姓名　　　为我方参加此处填写项目名称招商活动的合法代表，以我方名义全权处理该项目有关投标、签订合同以及执行合同等一切事宜。

附：被授权人的身份证（有效期内）复印件盖单位公章。


合作单位全称（加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被授权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注:法定代表人参加的可不提供此项。
	

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必须提供）
 夹江县青衣翠微林业开发有限公司、夹江县城市运营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我方为企业、专业合作社或其他经济组织，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附件（合作单位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以下附件并提供）：
1.合作单位为企业、专业合作社的，提供企业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2.合作单位为其他组织的，提供相应证书或证明文件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合作单位名称：（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的承诺
                                 （必须提供）

夹江县青衣翠微林业开发有限公司、夹江县城市运营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我方在此郑重承诺：
我单位在参加本次招商活动前，未被纳入法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税务部门、银行认定的失信名单且在有效期内，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我单位对承诺的真实性有效性负法律责任。




合作单位名称：（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五、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承诺函
                               （必须提供）

夹江县青衣翠微林业开发有限公司、夹江县城市运营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我单位在参加本项目“  夹江县国有林场林下中药材种植项目 ”招商活动，我单位在此声明并承诺如下：
我单位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我单位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合作单位名称：（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六、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能力
（必须提供）

夹江县青衣翠微林业开发有限公司、夹江县城市运营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我单位在此郑重承诺：
我单位参加本次招商活动，已全面了解本招商活动的工作责任。我单位郑重承诺
1.具备相关的种植经验；
    2.具备较强的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能够保证项目的持续投入。
我单位对承诺的真实性有效性负法律责任。


合作单位名称：（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七、有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承诺函
                                 （必须提供）

夹江县青衣翠微林业开发有限公司、夹江县城市运营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我单位在参加本项目“夹江县国有林场林下中药材种植项目”招商活动，我单位在此声明并承诺如下：
我单位具有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
我单位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合作单位名称：（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八、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承诺函
                       （必须提供）

夹江县青衣翠微林业开发有限公司、夹江县城市运营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我单位在参加本项目“夹江县国有林场林下中药材种植项目”招商活动，我单位在此声明并承诺如下：
我单位具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金的良好记录。
我单位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合作单位名称：（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九、前三年无重大违法记录的承诺
                         （必须提供）

夹江县青衣翠微林业开发有限公司、夹江县城市运营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我单位在此郑重承诺：
我单位在参加本次招商活动前三年（本次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三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我单位对承诺的真实性有效性负法律责任。




合作单位名称：（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Toc308164824]
十、承诺函
（必须提供）

夹江县青衣翠微林业开发有限公司、夹江县城市运营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bookmark: _Toc217446087]我方作为本次招商项目的合作单位，根据招商公告要求，现郑重承诺如下：
1.严格遵守《森林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承诺在经营过程中保护森林生态环境，不得破坏林木资源，做好防火、防病虫害工作。
2.认同国有林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愿意与林场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积极配合开展林业生态保护、公益宣传等相关工作。
3.协助国有林场代管单位做好国有林场的安全生产工作，在本项目区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涉及安全生产方面的工作接受权属单位或代管单位的指导、监督和管理。
4.合作期间若遇政策调整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合作单位须积极配合退出合作，各方互不追究违约责任。



合作单位名称：（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11、 合作单位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或资料





79

